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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
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 

【一般營養素可敘述之生理功能例句】修訂建議」
流程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函送建議書並檢附相關

資料至本署窗口。 

 

本署針對建議書資料檢視，蒐集
國外文獻資料，提出初步建議。 

提送本署「食品廣告標示 
審查諮議會」審議。 

函知提議人，不採納理由。 函知提議人，案件採納。 

函知補件 

以函知提議人

之日起算，約

30個日曆天。 

本署署網公布食品廣告諮議會會議紀錄。 

本署通知提議人。 

至本署署網申辦專區下載建

議書，並予以填具。 

 

是 

否 

採納 不採納 

本署覆核建議書 
資料是否完整。 


